
十六、學生宿舍管理辦法 
一、97年 10 月 30日住宿生座談會研討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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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9年 10 月 21日住宿生座談會研討修訂 
四、100年 10 月 20日住宿生座談會研討修訂 
五、101年 10 月 18日住宿生座談會研討修訂 

六、103年 6 月 25 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研討通過 
七、105年 3 月 30日學生手冊修訂暨服裝諮議委員會議研討通過 
八、105年 6 月 29 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研討通過 
九、108年 6 月 29 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研討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校為提供在校學生住宿，維護本校學生宿舍秩序及安全，培養 學

生良好生活習慣，以期達成學生生活教育之目的，並規範學生宿舍之

申請分配、進住、退宿及生活輔導等事項，促使學生宿舍管理之完

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宿舍之管理，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 

第三條  本校宿舍管理行政職掌如下： 

    一、學生事務處： 

        負責宿舍業務綜合協調及住宿學生之生活輔導等事宜。 

    二、總務處： 

          負責房舍設備之修繕、保養、財產管理、水電用品供應、環境美化與

事務員工調派事宜，及住宿費用收費事宜。 

    三、會計室： 

        負責住宿費用收費標準訂定事宜。 

    四、人事室： 

        有關宿舍輔導人員之任用、調遷、考核事宜。 

    五、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 

        設立學生長、寢室長等自治幹部，推行宿舍自治事宜。 

第四條  申請宿舍之資格：本校國中部、高中部、高職部同學。 

第五條 宿舍區分：學務處因應住宿狀況有彈性調整之決定權。 

  一、忠孝齋：以國中部男生為主。 

  二、仁愛齋：以高中(職)男生為主。 

  三、信義齋：1、2 樓以國中部女生為主；3 樓以高中(職)女生為主。 

 

第二章  住校手續 

第六條  本校學生申請住校，須完成下列住校手續後方可進住： 

    一、至學務處領取住宿申請單，並依規定填寫內容（學生需將該申請單呈導

師及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章）後，再繳回學務處【請檢附住宿申請人



當月之戶籍謄本、戶口名簿或當月新辦之身份證等】，統一轉呈學校核

定。 

    二、學校核可後，於學校公佈欄公告之，學生得知可以住宿後，遵守學校住

宿規定。 

    三、由宿舍輔導老師統一排定寢室、床位、座位及內務櫃一經指定，不得擅

自移動或調換，學生宿舍不足供應時，依下列順序作業： 

  (一)設籍地為山區、偏遠地區者。 

  (二)國中一年級新生，有實際住宿需求者。    

    (三)設籍地非嘉義縣市之外縣市或校車無法到達地區同學(由學務處認定

之)。 

    (四)家中因臨時變故有住宿需求者(需備妥相關證明，如附件) 

    (五)負責之宿舍自治幹部(有違規者不納入優先選順序)。 

    (六)前學期宿舍整潔、常規評比績優同學(累記 1 小功)。 

  (七)高、國三因考試有住宿需求之同學。(上學期為參與學測、下學期為會

考、統測及指考)。 

  (八)依上述 6 個順序排完仍有床位者，依繳單順序安排住宿。 

        如床位已滿，則依繳單順序依序排入後補名單。 

    四、住宿每學期辦理乙次，欲住校者，請於每學期結束前依規定，至學務處

領取住宿申請單填寫，辦理住宿手續，逾期申請者依序排入後補。 

    五、學期中臨時申請住宿者，先至學務處領取住宿申請單，並依規定填寫內

容（學生需將該申請單呈導師及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章）後，再繳回

學務處，經考核後，統一轉呈學校核定。 

    

第三章 住宿生活規範 

第七條  作息時間： 

時間 事項 

06：30 起床，盥洗、整理個人服儀、宿舍內務及公共環境整理 

07：15 同學離開宿舍上教室 

16：30 開啟宿舍大門 

17：00 運動時間（禁止離校） 

17：00 晚餐(餐廳供餐至 18：10，18：20 前離開餐廳) 

18：30 
晚自習（下雨天自修場地，由宿舍輔導老師另行通知），如

無法參加晚自修須先完成請假，不得無故未到。 

21：00 校內自由活動（禁止離校） 

21：50 集合晚點名及清潔環境區域 

22：20 熄大燈。嚴禁串門子、聊天、彈奏樂器等妨礙同學睡覺及讀



書之情形 

23：00 
保持寢室安靜，嚴禁講電話、聊天、洗衣服、洗澡、使用脫

水機等妨害同學安寧之行為 

第八條 

     特別（留宿）作息： 

    一、週六活動留宿： 

        男、女宿舍留宿人收個別達 5 人以上時。(作息時間依平日狀況)。 

    二、特定留宿(如段考前)： 

依學生手冊規定，假日男、女學生留宿人數個別達其住宿生總人數的百

分之 15 以上時，依下列規定實施作息，留宿的第二天晚餐(1600-1920)

自理，並注意安全，1930 時宿舍集合點名(於宿舍自修)。 

時間 事項 

06：30 
起床，盥洗、整理個人服儀、宿舍內務及公共環

境整理 

07：30 同學離開宿舍上教室 

08：15 至 12：05 自修 

12：05 至 12：40 午餐 

12：40 至 13：10 教室午休 

13：15 至 16：05 自修 

16：05 至 18：20 運動、晚餐、盥洗 

18：30 至 21：20 晚自習 

21：50 宿舍關門 

附記 
特別（留宿）期間，統一在餐廳用餐或代訂便

當，統一用餐，不得私自假借理由外出。 

第九條  收假規定： 

學校為確保住宿生的安全及人數掌握，訂定收假時間：1630-2100 止(回

到宿舍者於點名表簽名以示負責)，並接受宿舍輔導老師點名，假日家

長送同學回學校後，請同學不要再外出，要外出請依規定請假；假日如

無法於 2200 前返校收假，請家長證明學生返校時間，並隨時注意學生

安全。 

第十條  放學後至晚自修（18：30）前，服儀需整齊（穿著校、便服亦須服儀

整齊，且不可穿著拖鞋）；為維護學生安全，嚴禁同學外出，，需完

成請假手續並至宿舍輔導老師處填寫外出單後始可外出，違者依不假

外出處理，其安全由學生及家長負完全責任，若不同意，則交由宿舍

輔導老師管制並點名。 

第十一條  18：30 至 21：00 晚自修場地以教室為主、在校住宿期間，不得進



入網咖（或其他不正當之場所），未能遵守規定者，除依校規辦理

懲處外，另取消該生住宿資格。 

第十二條  晚自修規約： 

    一、在教室晚自修須遵守下列規定： 

        （一）依晚自習作息規定實施。 

        （二）遵守教室內各項規定。 

        （三）不得喧嘩影響其他同學晚自習。 

        （四）進出要向宿舍輔導老師報備核准後始可離開。 

        （五）穿著要得體，不可穿拖鞋晚自習。 

        （六）其他任何妨礙教室安全、秩序之行為。 

    二、在宿舍晚自習須遵守下列規定： 

       （一）在寢室內自修之上下課時間，按在教室自修時間之規定。 

       （二）上課時寢室之秩序與教室之秩序同。 

       （三）下課活動範圍，僅得在宿舍內。 

       （四）活動時請勿大聲喧嘩或追逐。 

第十三條  晚自習期間不得使用手機，休息時間，在寢室使用手機時要注意電

話禮節，不得影響其他室友安寧，晚點名後統一將手機交舍監集中

保管(鎖進保管櫃) 【入宿或手機汰舊換新時，請告知宿舍輔導老

師，學生手機品牌及型號，以利製作掛牌辨視(如下圖)】，隔天上

學前再取回。未交手機或使用手機，依校規處理，手機暫時保管請

家長領回。 

 

 

 

第十四條  內務擺設規定： 

為培養學生自動自發的習慣及提供良好的閱讀環境與住宿品質，擺

設一切以整齊簡單為原則，規定另行公告週知，學務處生輔組不定

期檢查，宿舍輔導老師每天檢查，不合格寢室罰勞動服務。 

第十五條  宿舍內為同學休憩之場所，嚴禁高聲喧嘩，相關擴音器材（如喇

叭、PSP、電動玩具等）均不得使用。 

第十六條  宿舍為開放空間，同學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或置於衣櫃(書櫃)上

鎖，學校不負保管之責，如有偷竊行為，除依校規處份，並通知家

長辦理退宿(並取消爾後申請資格)。 

第四章 請假規定：  

第十七條  請事假之程序： 

      一、統由住宿生家長打電話，向宿舍輔導老師或值班教官生活輔導組，

品牌：Iphone  型號：7 Plus   

管制章：(由宿舍輔導老師核章) 

 



說明請假原因，再填寫請假單及外出單，俟核可後，方可由大門外

出，請假之學生除返家外，一律不得在外留宿。 

      二、無法於 18：30 準時參加晚自習者，或於收假當日無法按時返校住

宿者，需請家長以電話先行告知宿舍輔導老師，不得事後補報。 

第十八條  請病假之程序： 

      一、填寫外出單由家長帶回。 

      二、自行返家者，由家長主動告知宿舍輔導老師，並經家長允許後，核

定後填寫請假單及外出單完成請假手續。 

      三、因故無法與家長取得連繫者，由學生先行向宿舍輔導老師報備，核

准後回到家中，用家中電話通報宿舍輔導老師，已經安全回家。 

 

第五章 住宿規則 

第十九條  住宿學生應遵守校規及宿舍管理規定。 

第二十條 住宿學生於註冊後，學生宿舍輔導老師得酌情局部調整寢室，以達四

人一間為原則，並關閉空餘寢室，以利維護管理。 

第二一條  住宿生在校期間，應遵從校規之規定著裝，不合規定者，依校規辦

理懲處之，校園內【包含宿舍內】皆為公共場所男、女互相尊重，

除浴室內，其餘地方衣著皆應端莊大方（前項所謂端莊是指不得只

穿內衣褲及不得赤身露體），若穿校服，應按校規規定穿著、若穿

便服，應端莊大方。 

第二二條  住宿生遇到天然災害停課時，以嘉義縣、市政府宣佈停課為依據，

以安全為考量，當天 2100 前宣佈，通知家長疏散住宿生回家(因路

途無法當晚回者，於隔天 0700 帶回家，特殊事件另案處理)，超過

2100 後宣佈，開放宿舍，住宿生留宿(家長到校帶回住宿生不在此

限)，學校啟動緊急處理機制，並核予宿舍輔導老師加班費，協助

住宿生留宿各項事宜並規劃用餐。 

 

第六章 退宿 

第二三條  住宿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辦理退宿： 

      一、休學、退學輔導轉學、轉學。 

      二、畢、結業。 

      三、自願退宿。 

      四、依本辦法勒令退宿者。 

第二四條  住宿學生辦理退宿時，應騰空床位，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繳還公物予學生宿舍輔導老師。 

      二、自願退宿者，應繳交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 



      三、勒令退宿者，應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第二五條  新生、休學、退學輔導轉學、轉學、畢、結業時，住宿所繳費用得依

下列規定辦理： 

       依規定退費標準，上課後未逾三分之一退三分之二，上課後逾三分

之一未逾三分之二退三分之一，上課後逾三分之二所繳費用不予退

費。住宿生臨時有事情需要請假，要事先報備且經過核准，超過三

天始可退餐費(外出補習除外)。 

第二六條 退宿之學生，應於退宿手續完成或勒令退宿確定後次日遷離宿舍，除

特殊原因經學務處同意暫住外，逾期未遷離者，經勸導無效時，得強

制執行。 

第二七條 非不可抗拒因素而任意放棄住宿資格或勒令退宿學生，取消其日後

住宿申請資格。 

第二八條  畢、結業學生於辦妥離校手續後，應立即遷離宿舍，如因特殊原因不

能即時遷離宿舍者，得提出書面證明，經住宿輔導組核准後辦理留宿。 

       第二九條 退宿時，應將所使用之公物保持完整，按寢室設備公物列管卡逐項點

交歸還學校。若有損毀、遺失須按規定賠償，蓄意破壞者，並按情節

輕重議處。未按規定將寢室整理乾淨者，所留置物品由學校全權處

理。 

 

第七章 違規處理 

第三十條 

      一、合於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第一次：登錄生活常規管理系統並予以勸導。 

       (二)第二次：登錄生活常規管理系統並請導師及家長勸導。 

       (三)第三次：登錄生活常規管理系統予以記錄，並通知家長，嚴重者辦

理退宿。 

 (四)經勸導仍無效者，記警告處分： 

         1、大聲喧嘩妨害他人自修或睡眠。 

         2、未遵守宿舍公告事項及配合床位清查。 

         3、不參加早、晚點名。 

         4、不按時打掃清潔區域或打掃不乾淨。 

         5、不準時上學、早上未依規定時間離開宿舍。 

         6、內務不整雜亂。 

         7、違反晚自修規定。 

         8、服裝不整。 

         9、不服從幹部指揮。 



         10、22：20 以後串門子或聊天、彈奏樂器。 

         11、晚自習使用手機或晚點名後手機未交舍監保管者，或就寢後未依

規定使用電子產品，經勸導後仍未改正者。 

         12、超過 23：00 使用浴室及洗衣機未報備。 

         13、未經允許進入別人寢室。 

         14、其他任何妨礙宿舍安全、秩序之行為。 

      二、合於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記小過至大過處分： 

        (一)未經核備不假外出。 

        (二)擅自變更已經指定之床位。 

        (三)引入商人進出宿舍出售物品。 

        (四)擅自飼養寵物，但因課業需要，飼養水產生物類且經全體室友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五)擅自接裝電器用品。(如：電冰箱、除濕機、電視機、錄影機、電

爐、電磁爐、微波爐、電鍋、電火鍋、電熱器、烤箱及其他高於五

百瓦之電器用品【吹風機除外】) 

        (六)擅自在寢室內炊膳。 

        (七)在宿舍內吸菸違反菸害防制法(含電子菸品)、攜帶危險性違禁品

（如：打火機）、打麻將(撲克牌)、PSP、電動玩具。 

        (八)違反上述事件者： 

      1、依學生獎懲規定處分，以茲警惕，並由宿舍輔導老師勸導並通

知導師協助輔導。 

            2、違規電器用品由宿舍輔導老師沒收保管，退宿時發還。 

            3、輔導無效（再犯）時則勒令退宿。 

            4、違反規定之私人物品，學生宿舍輔導老師得集中堆置，惟不負

保管責任。 

      三、合於下列規定情事之一者，勒令退宿： 

         (一)擅自調整床位者或未經核備擅自進入學生宿舍未開放區域。 

         (二)賭博、吸毒行為、酗酒滋事、鬥毆、踰越牆窗、偷竊或其他違法

行為。 

         (三)儲存危險、違禁及焚燒物品。 

         (四)被退宿者，整個學年內不得再住宿。 

    (五)被退宿者其違犯之行為將影響宿舍管理者，在校期間均不得再住

宿。 

      四、合於下列規範之一者，取消住宿申請資格： 

(一)當學期同一違規行為遭登錄達 5 次者，次學期不得提出申請。 

(二)當學期不同違規行為遭發錄達 9 次者，次學期不得提出申請。 



(三)住宿期間違反住宿管理辦法，受行政處分累積達小過兩次以上處

分者，一學年不得提出申請。 

(四)住宿期間違反住宿管理辦法，受行政處分累積達大過兩次以上處

分者，在校期間均不得提出申請。 

 

第三一條 私自進入異性宿舍非指定會客場所之當事人，除依本校學生獎懲辦

法之規定懲處外，並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第三二條 住宿學生違反宿舍規則觸犯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之規定時，依校規處

理。 

 

第八章 學生宿舍公物損壞賠償辦法 

第三三條  所謂公物是指本校之公有財產、物品等均屬之。 

第三四條  學生因過失或故意損壞公物者，應負新品賠償責任。 

第三五條  學生所使用之各種公物均負保護責任，如果損壞應照市價賠償之。 

第三六條  各寢室公物如損壞者不明時，則由住宿者共同賠償之。 

第三七條  學生損壞公物應自動向舍監提出報告，負責賠償，否則一經查覺或

被檢舉，除負賠償責任，並由學務處依規章議處。 

第三八條  公物賠償程序 

          報告宿舍輔導老師＞宿舍輔導老師向總務處報修＞估價繳費＞派員

修理＞宿舍輔導老師驗收。 

 

第九章 附則 

第三九條  為培養住宿學生定時作息及節約能源之良好生活習慣，學生宿舍水

電依公告時間供應之。 

第四十條  為維護學生宿舍之環境安寧，除由本宿舍住宿學生，得申請借用場

地舉辦舍務有關之活動外，其他任何團體或個人，均不予借用之。 

第四一條  住宿學生進住宿舍期間表現優異，並符合本校學生個人獎懲辦法之

規定者，宿舍輔導老師得報請學校獎勵之。 

第四二條  學生宿舍之自治組織及生活公約，由住宿學生自行訂定，公約其內

容不得與本辦法抵觸、違背，並應送學務處核備。 

第四三條  師長及家長進入寢室，同學應立即問好，若服儀不整問候後，應立

刻整理。 

第四四條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決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如有未盡事

宜，令另修正。 

第四五條  宿舍冰箱管理規定 

      一、目的： 



          冰箱不是食物的儲藏室，只是利用低溫保存的方式延長食物的保存

期限，因此不該讓食物存在冰箱太久，全體同學均有責任與義務來做

好冰箱的基本管理與清潔。 

 

      二、管理辦法： 

        (一)冰箱為公共財產，要愛惜使用，使用後要將冰箱門確實關緊，以免

造成浪費。 

        (二)進冰箱的容器就要保持乾淨，不管是飲料、罐頭、保鮮盒、保鮮袋

等等，只要外觀有湯汁或食物殘渣就必須要馬上擦拭乾淨，避免

污染冰箱甚至污染其他食物。 

        (三)進冰箱的食物，除罐裝物品外，其餘要用袋子或保鮮盒分裝食物及

保鮮。 

        (四)包裝上或容器上要註明食物的保鮮日期(貼上保存期限)及擁有者，

才不會有過期食物的產生，或遭他人食用。 

        (五)每週實施冰箱大掃除，除奶類製品未超過使用期限可留存外，其餘

物品冰存以不超過放假日(星期五或星期六)，如未遵守規定遭丟

棄不得有異議。 

        (六)同學要學會自主管理與尊重他人，不可隨意動用他人的物品。 

      三、罰則： 

         (一)未依規定每週清理冰箱食物者，罰整理冰箱一星期。 

         (二)未經允許食用他人食物，情節輕微者，記警告乙次。 

         (三)未經允許食用他人食物，情節嚴重者，記小過乙次。 

         (四)蓄意或無意破壞照價賠償。 

         (五)有犯法行為者，依規定移送警察單位辦理。 

       四、其他 

           如有未盡事宜，得另令補充之。 
 


